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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区域安全管理红黄牌管理规则 

 

一、 目的： 

为明确万科集团上海区域工程管理中安全管理的底线要求，特制定本

制度。 

二、 适用范围： 

本办法适用于万科上海区域所有在建项目及后续新开工项目。 

三、 发牌项： 

根据集团及区域近三年较高占比的一般事故、较大以上事故产生原因

分析，以及重大风险重点防控原则，将以下易发事故的安全隐患列为发牌

关注项： 

1、单次检查临边、洞口、作业平台（坠落高度大于 2m，洞口尺寸大

于 500mm）防护缺失达到 5 处；攀登、悬空、无防护临边作业未正确

佩戴安全带达 2 处。 

2、卸料平台锚固、拉结方式与施工方案不符；卸料平台使用过程中

超载。 

3、吊篮直接支撑在建筑物女儿墙上或挑檐边缘或建筑外墙（特殊情

况可专项论证方案，总包公司技术负责人审批且报备过城市公司工程

平台）；吊篮未经检测验收、合格挂牌投入使用；安全带未挂置在独

立设置的专用安全绳上；单台吊篮安全措施（防坠锁、上限位、配重

块数量等）不合格达 3 处或存在系统性风险；吊篮内的作业人员超过

2 人。 

4、外墙吊绳坐板作业未系安全带，安全绳或大绳未落地设置，达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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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以上。 

5、单标段检查发现漏保失效、设备接地缺失达到 5 处。 

6、深度大于 3 米基坑支护形式与方案不符；基坑施工前，未按照设

计及方案要求编制基坑工程监测方案；基坑监测数据报警累计值 3 处

及以上达到或超过设计与规范要求，或单个监测点数据已超累积警戒

值 50%（变化速率仍未趋于稳定），无针对性处理措施或措施未执行；

基坑支撑结构的拆除方式、拆除顺序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要求；管沟

施工，无安全保障措施。 

7、达到高支模条件的无方案或未经专家论证、未按论证的方案现场

执行。 

8、外架、爬架安拆等有高处坠物风险的作业区域未设置警戒和专人

旁站；高处作业未设置安全母绳，操作人员未佩戴安全带，达 2 处及

以上。 

9、塔吊/人货电梯的安拆、升节时，施工资质及方案、技术交底、吊

车合格证，安拆人员从业资格证（包括吊车司机，操作证应与操作机

型相符）及真实性核查，未人证合一，高处作业未佩戴安全带，安全

员、监理未全程旁站；人货电梯防坠器年检未有效，塔吊配重块、臂

长与使用说明书不相符；塔吊/人货电梯未经检测验收合格禁止投入

使用。 

10、施工现场塔吊不满足至少配置 1 名独立信号工，吊装区域无信号

工或信号工未持证达 2 处；吊索具达到报废标准存在 2 处以上；吊物

捆绑不牢、偏心受力、零散材料未使用料斗或超过上平面存在 3 处以

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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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工程机械（桩机、挖机、铲车、施工升降车、泵车等）操作人员

未进行专项培训交底存在 2 人以上，作业过程中无专人指挥；施工机

械传动部位无防护罩存在 5 处以上。 

12、售楼部、二改拆除无方案施工或未按方案执行。 

四、 发牌规则： 

1、在项目走访、集团范围内组织的各类检查评估等发现标段内单次

涉及达到 1 项的，可向管理中心反馈，管理中心核实后可按流程发黄

牌警告。 

2、情节严重的或其它违反区域红线要求的经安委会决策后可按流程

发红牌警告。 

3、如在项目受检之前，城市公司安全质量和工程技术部以正式发文

形式已对项目主动发放红黄牌（其它“拉闸”、“停工”等描述无效），

并抄送到管理中心安全质量与合约、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，

针对相同隐患区域不重复发牌。 

五、 改进要求： 

1、被发牌标段应立即组织全标段停工整改。 

2、红黄牌发放后，由该公司安全质量和工程技术部针对发牌项目进

行督促整改，并对隐患产生的内在原因进行调研分析，帮助项目改进，

并同时对其它项目同类问题进行排查。 

3、项目整改完成后需邮件报送该公司安全质量和工程技术部验证，

由安全质量和工程技术部向管理中心申请复工，邮件内容中必须包含

整改情况、产生的原因、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的技术或管理方法，对项

目管理必须有提升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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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项目复工后 7 天内，由该公司工程第一负责人对该项目合伙人/负

责人、现场经理进行诫勉谈话，并将诫勉谈话纪要发管理中心安全质

量与合约、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。 

 

本规则即日起实施，原红黄牌制度中安全管理相关内容废止。由区域

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负责最终解释。 

 

上海区域事业集团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 

2021 年 2 月 8 日        


